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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鲁发改价格〔2022〕154 号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天然气发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发展改革委，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，山东电力交易中心，华

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、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、

国家能源集团山东电力有限公司、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、国家

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山东分公司、华润电力华北大区、中国三峡新

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：

为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引导天然气发电产

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天然气发电上网电

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发改价格〔2014〕3009 号)等文件规定，

结合山东电力市场改革进程，现将天然气发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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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电价政策

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执行两部制上网电价政策。具体包括：

1.电量电价。机组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的，电量电价（电

能量价格）由发电企业与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通过市场化交易方

式自主确定。日前、实时市场电能量申报价格下限为每千瓦时

-0.08 元（含税，下同），上限为每千瓦时 1.3 元。电能量申报

价格上下限根据电力现货市场运行情况适时调整。

2.容量电价。根据天然气发电成本、社会效益和用户承受能

力等原则，容量目标电价暂定为 28 元/千瓦·月。容量目标电价

（电费）优先通过电力现货市场容量补偿机制回收，回收金额达

不到目标电价的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疏导解决；容量补偿超过目

标电价的，多余部分当月不再支付，滚入后期回收金额不足时再

予以结算。

二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支持分布式燃气机组、“风光储燃一体化”项目自主

参与电力市场交易。自发自用、余电上网模式的分布式燃气机组

自发自用电量，暂免收系统备用费。

（二）天然气发电未参与市场交易的，上网电价按燃煤发电

基准价执行，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统一收购，用于居民、农业

等保障性用户用电。

（三）密切跟踪企业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情况，适时组织开展

成本调查，支持首台套天然气发电机组并网后健康运营；综合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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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天然气发电规划和电力市场建设进程，适时完善电价政策，逐

步推动天然气发电通过市场回收成本并获得合理收益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热电联产机组承担工业供热的，鼓励供热企业与用户

直接交易，供热价格由企业与用户协商确定。具体管理方式由项

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根据供热价格管理权限予以明确。

（二）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，全面准确解读天

然气发电上网电价政策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引导行业和市场预

期，为改革营造良好舆论环境。

（三）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，请及时报告省发

展改革委（价格管理处）。

上述电价政策自 2023 年 1月 1 日起试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

12 月 31 日。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 年 3月 1日

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:国家发展改革委，省能源局，山东能源监管办。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3月 3日印发


